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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2021_2022__E3_80_8A_

E6_B3_A8_E5_86_8C_E7_c46_572286.htm 《注册税务师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国家税务总局以14号令发

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对比以往注册税务师管理的有

关规定，该《办法》有不少新的引人注意的看点，值得好好

探讨一番。 一、注册税务师和事务所的性质有了突破。 原《

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定义了注册税务师是从事税

务代理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税务代理业务的中介服务

机构为税务师事务所。而《办法》第二条明确指出注册税务

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取得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

书，从事涉税服务和鉴证业务的专业人员；第三条指出税务

师事务所是依法设立并承办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涉税服

务和鉴证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从单纯的税务代理到涉税服

务和鉴证业务，不单单是注税业务范围的扩大，更体现了税

务机关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二、明确了注册

税务师协会是由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组成的行业自律

性社会团体。 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行使对注册税务师和税务

师事务所的行政管理职能，并监督、指导注册税务师协会的

工作。而在国税发［1999］234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省级

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曾指出管理

中心和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办事机构，行

使行政管理职能和行业管理职能。管理中心主任兼协会秘书

长。《办法》则明确了注册税务师管理的行政管理职能和行

业管理职能相分离，管理中心和协会各司其职，管理中心并



监督、指导协会工作。 三、税务机关不再介入注税行业的收

费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税务师事务所承接委托业务

，应当与委托人签定书面合同并按照国家价格主管部门的有

关规定收取费用。而原《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

税务代理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了税务代理收费实行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

门商同级税务主管部门制定中准价和浮动幅度，指导税务代

理服务机构制定具体收费标准。制定收费标准应以税务代理

服务人员的平均工时成本费用为基础，加法定税金和合理利

润，并考虑市场供求状况制定。《办法》规定了只需经国家

价格主管部门认可即可，税务部门不再干涉。主要原因可能

是随着注税师业务的进一步扩大，某些业务（如税收筹划）

技术含量较大，不同于过去简单的代理业务，再盲目管理收

费容易影响一些业务的做大。 四、总局不再制订行业自律类

的规则。 《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税协拟订注册税务师行

业自律管理办法、执业规则等，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施行

。而原《注册税务师执业准则（试行）》和《税务代理从业

人员守则（试行）》则是税务总局以国税发［1999］193号文

的形式下发，这些情况将来会有所改观，转由协会自行制定

。 五、通过不予执业备案和注销备案两种处罚形式督促行业

自律，直接与注税师的饭碗挂钩。 《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

二条列明了不予执业备案的六种情形和注销备案的六种情形

，注税执业风险加大。其中在从事涉税服务和鉴证业务中有

违法行为的一票否决，尤为严厉。没有了执业备案，就没有

了执业资格，注册税务师也就没有了业务收入，使注册税务

师处理业务时更要小心谨慎。 六、业务范围扩大，税收筹划



首次在总局文件中受到肯定。 《办法》第二十二条详细地指

出注册税务师可以提供代办税务登记、纳税和退税、减免税

申报、建账记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利用主

机共享服务系统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为制作涉税文书，以及开展税务咨询（顾问）、税收筹划

、涉税培训等涉税服务业务。对比原来的《税务代理业务规

程》规定的代理范围，少了代理税务行政复议手续，多了主

机共享开票和税收筹划等业务。尤其是在税收筹划概念（如

其是否是避税，是否是钻政策空子）至今仍有争议的情况下

，总局以令的形式许可其为注册税务师的法定义务，不能不

说是一个突破。而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

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5]50号文）中的一句话曾

被注册税务师们用来揣摩总局对税收筹划的态度，即要防止

关联企业利用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所得税政策差异，通过

税收筹划转移费用和利润，逃避所得税，在这句话中税收筹

划成了关联企业逃避所得税的一个手段，是不被官方肯定的

，税收筹划被认为是一个有贬意的词汇。而在《办法》中，

则对税收筹划予以肯定，支持纳税人节约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通过政策的多样化、可选性来优化企业的税收支出结构，

不能不说是官方观念的飞跃，这也是值得注册税务师们欣慰

的地方。同时，值得注册税务师们注意的是，从业务范围已

具体细化来看，国家不提倡注册税务师介入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也不允许以注册税务师身份进行这些活动。 七、涉税

鉴证范围予以明确。 《办法》第二十三条明确了注册税务师

可承办的涉税鉴证业务，即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的

鉴证与企业税前弥补亏损和财产损失的鉴证，这两类鉴证已



在此前总局发布的财产财失扣除办法和汇算清缴办法中予以

强调。另外也留有了余地，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国家税务总

局和省税务局也可以继续规定其他涉税鉴证业务。 八、强化

风险意识，提倡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相配合缓冲执业风险。 

《办法》第二十九条指出税务师事务所应当依法纳税，并建

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管理，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办理职业保险。应认识到注册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风险存在

，为规避风险，应设立职业风险金，并提倡办理职业保险。 

九、实行事务所资质等级评定，促进良性竞争。 为了杜绝和

限制当前存在税务中介的无序竞争，竞相压价，只收费不服

务以及服务不到位等现象。《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总局

管理中心对税务师事务所实行资质等级评定管理。通守资质

等级评定，可使事务所向树立良好信誉和建立品牌意识方面

发展，从而避免中介行业的无序竞争。 十、明确只有省税务

局才有权处罚税务师与事务所违规违法行为。 《办法》出台

前，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可以对注册税务师和税

务师事务所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委托人未缴或者

少缴税款的行为予以处罚，但未明确是哪一级税务机关，所

以也存在省以下税务机关对注册税务师与事务所进行处罚的

现象。《办法》第四十二到四十五条规定了对注册税务师和

事务所的罚则，强调了处罚的主体是省税务局，即省以下的

税务机关无权对注册税务师和事务所进行处罚，而在过去的

《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则规定注册税务师的违

规行为可由县及县以上税务行政机关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这也是《办法》的一大新意。但也可能存在新的问题，即注

册税务师及事务所的日常管理在基层税务机关，而处罚权在



省税务局，拥有处罚权的省税务局不可能在日常的管理中发

现违法违规行为，拥有日常管理权的基层税务机关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却没有处罚权，管与罚的分离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违

法违规行为的反馈机制来提高其效率，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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